
主旨：

說明：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

受文者： 國立臺東大學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5年3月16日              
發文字號： 北市教終字第11530469861號
速別： 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　
附件： 實施計畫1份

​檢送「臺北市115年度社會組（含大專校院學生）語文競

賽實施計畫」1份，惠請貴單位協助公告周知，並鼓勵所

屬人員踴躍報名參賽，請查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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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鼓勵本市民眾精進語文核心素養，並選拔優秀競賽員

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語文競賽，爰辦理旨揭計畫。

旨揭競賽活動相關訊息說明如下：

報名時間：自115年5月11日（星期一）至115年5月29
日（星期五）止。

競賽日期：115年7月5日（星期日）。

競賽地點：臺北市立木柵高工（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

四段77號）。

競賽項目：

國語：演說、朗讀、作文、寫字及字音字形。

臺灣台語：演說、作文、朗讀及字音字形。

臺灣客語：演說、作文、朗讀及字音字形。

臺灣原住民族語言：演說、朗讀（觀摩賽）。

報名方式：採「到館報名」、「通訊報名」及「線上

報名」三種方式。到館及通訊報名地點為臺北市立圖

書館總館推廣課（106210臺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2段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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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電子公文

          
函

地址
 
：

 
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
號南區8樓

承辦人 ： 林曉玲
電話 ： 02-27208889轉1216
電子信箱 ： az8959@gov.taipei

1150003398

總收文　115/03/16

          
第1頁，共2頁



三、

四、

5號1樓）。

對旨揭競賽報名尚有疑義，請逕洽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

推廣課，聯絡電話：02-27552823轉2118。
檢附旨案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社區大學、臺北市政府各機關(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除
外)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、公私立大
專院校(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學(已停用)、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(已停
用)、蘭陽技術學院(已停用)、大同技術學院、環球學校財團法人環球科技大學
(已停用)、財團法人一貫道天皇基金會一貫道天皇學院(已停用)、中州學校財團
法人中州科技大學(已停用)、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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